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科研奖励办法
（2011年9月修订，讨论稿）
为了响应学校科研工作加快从外延发展向内涵发展、从科研总量向品质提升以及提高影响力为主导的科研发展模式转变的要求，充分调动学院教师的科研积极性，促进我院科研多出高水平、国际化的标志性成果，实现我院科研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联动。学院决定对在科研工作中做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予以奖励。特制定此办法：

    一、科研获奖的奖励

    1、由我院人员（全职在岗，下同）作为第一作者（如果获奖第一人是本院的离退休人员，第二人是本院在职人员，同样适用本办法给予奖励）获得的国家级各类科研成果奖项，如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按照获奖一、二、三等级分别给予每项100000、50000、30000元的奖励。

2、由我院人员作为第一作者（如果获奖第一人是本院的离退休人员，第二人是本院在职人员，同样适用本办法给予奖励）获得的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根据获奖一、二、三等级分别给予每项50000、20000、8000元的奖励；获省、部级各种科研成果奖项，根据获奖一、二、三等级分别给予每项20000、8000、3000元的奖励。获“孙冶方经济学奖”著作奖每项奖励30000元，论文奖每项奖励20000元；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按获奖一、二、三等级分别奖励10000、5000、3000元；获“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著作奖每项奖励10000元、论文奖每项奖励8000元；“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 优秀著作每项奖励10000元，优秀论文每项奖励8000元。
3、同一成果不同时间得不同奖项，按获奖的最高奖励等级补发差额。
4、以上奖励学院将颁发给成果的第一获奖人，为鼓励科研合作，学院支持第一获奖人根据我院其他参与人的贡献自主分配奖励金。
二、科研项目的奖励

1、以我院人员为第一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级（含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的，每项奖励50000元；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每项奖励20000元；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软科学、省部级重大课题，每项奖励10000元（基地重大项目减半）；省部级重点课题，每项奖励5000元。
2、以我院人员作为第一负责人获得的各种省部级纵向科研课题（如省社科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省软科学、省部级一般项目），每项给予2000元的奖励。
3、以我院人员作为第一负责人获得的各类国际基金项目（到位经费20万元人民币以上），每项给予10000元的奖励；其他国际合作项目（到位经费10万元人民币以上），每项给予5000元的奖励。
4、以我院人员为第一负责人的各类纵向、横向课题（工程类项目的设备费除外），给予到位经费额1％的奖励。
5、以上奖励学院将颁发给项目的第一负责人，为鼓励科研合作，学院支持第一负责人根据我院其他参与人的贡献自主分配奖励金。

三、国内发表的奖励
1、以我院人员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每篇给予30000元的奖励（学术短文、书评及学术会议综述减半）；在其他学科权威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每篇给予15000元奖励（学术短文、书评及学术会议综述减半）。

2、以我院在职人员作为第一作者，在国内一级刊物（不含人大复印资料）上发表的论文，每篇给予1000元的奖励。
3、以上奖励学院将颁发给成果的第一作者，为鼓励科研合作，学院支持第一作者根据我院其他参与人的贡献自主分配奖励金。
四、国际发表（收录）的奖励
1、按《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外文学术刊物分类》（见附件）在第一类刊物（A级）发表的，每篇奖励150000元；第一类刊物（B级）发表的，每篇奖励100000元；在第二类刊物发表的，每篇奖励50000元；在第三类刊物发表的，每篇奖励20000元。

2、未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外文学术刊物分类》所列刊物发表，但被SSCI、AHCI、SCI收录的国际发表论文，每篇奖励10000元； EI（全文收录）收录的论文，每篇奖励5000元； ISSHP、ISTP、EI（非全文收录）收录的论文，每篇奖励1500元。
3、上述国际发表（收录）论文申报奖励，申报人员需提供论文作者排序说明材料。按作者贡献排序的论文，奖励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我院人员。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均为我院人员的，按获奖标准的130%均等分配奖励金。如果我院人员为非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按获奖标准的30%给予或均等分配奖励金；按作者姓名首字母排序的论文，如果我院在职人员作者人数超过一人，按获奖标准的130%均等分配奖励金。
五、以上所有科研奖励、项目和发表成果，获奖作者的单位都应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或其相关研究机构。
六、对于我院人员中的合同制引进人员，取得合同要求的科研成果，不适用本办法；取得合同要求以外的成果，适用本办法。
七、如果因本年度成果未能统计而没有给予奖励的，下一年度可以按成果发表年度标准补发奖励。
八、本办法由学院院务会议讨论通过。未尽事宜，由院务会议另行商定。
九、本办法2011年12月正式颁布，自2012年终考评起执行，由学院科研科负责解释。

